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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7339.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个人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

函〔2006〕90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

务局： 关于员工取得股票期权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处理问题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号）已经做出规定。现

就有关执行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员工接受雇主（含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凡该股票期权指定的

股票为上市公司（含境内、外上市公司）股票的，均应按照

财税〔2005〕35号文件进行税务处理。 二、财税〔2005〕35

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所述“股票期权的转让净收入”，

一般是指股票期权转让收入。如果员工以折价购入方式取得

股票期权的，可以股票期权转让收入扣除折价购入股票期权

时实际支付的价款后的余额，作为股票期权的转让净收入。 

三、财税〔2005〕35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公式中所述“

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一般是指员工行

使股票期权购买股票实际支付的每股价格。如果员工以折价

购入方式取得股票期权的，上述施权价可包括员工折价购入

股票期权时实际支付的价格。 四、凡取得股票期权的员工在

行权日不实际买卖股票，而按行权日股票期权所指定股票的

市场价与施权价之间的差额，直接从授权企业取得价差收益

的，该项价差收益应作为员工取得的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

金所得，按照财税〔2005〕3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五、在确定员工取得股票期权所得的来源地时，

按照财税〔2005〕35号文件第三条规定需划分境、内外工作

期间月份数。该境、内外工作期间月份总数是指员工按企业

股票期权计划规定，在可行权以前须履行工作义务的月份总

数。 六、部分股票期权在授权时即约定可以转让，且在境内

或境外存在公开市场及挂牌价格（以下称可公开交易的股票

期权）。员工接受该可公开交易的股票期权时，应作为财税

〔2005〕35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所述的另有规定情形，

按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